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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黔破终 13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某甲公司，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

钟山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罗某甲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徐艳，贵州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罗某，该公司员工。

上诉人某甲公司因申请破产重整一案，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

中级人民法院（2026）黔 02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

诉。本院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，本案现已

审理终结。

某甲公司上诉请求：1.依法撤销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

院（2026）黔 02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；2.裁定指令贵州省六盘水

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诉人的预重整、破产重整申请。事实和理

由：一、上诉人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

务，已构成法律规定的破产原因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第二条之规定，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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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可进行重整。根据

上诉人提供的截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，公司

资产负债率高达 125.6%，已构成资不抵债。同时，债务清单显

示,公司存在对某银的到期银行借款 80,070,000 元、对某乙公司

某乙公司某乙公司等公司的到期工程款、对众多自然人及企业的

到期借款，以及欠付的职工工资等大量到期债务，上诉人均已无

力清偿。二、上诉人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且明显丧失清偿能力，

依法应当受理预重整、破产重整申请。本案中，作为债权人之一

的某乙公司某乙公司某乙公司，为解决其项下农民工工资问题，

向法院申请对上诉人项目地下三层车库（共计 758 个无产权车位）

使用权进行司法拍卖，该资产已经流拍，流拍金额无法覆盖某乙

公司某乙公司某乙公司的全部工程款。上诉人的资产在强制执行

程序中已无法通过市场变现来清偿债务。此外，上诉人涉及多个

执行案件，绝大部分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，其

名下主要资产已被多家法院查封、冻结或设定了抵押权，项目权

证不全、权利负担沉重，这均是经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的直接

表现。其次，上诉人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，已丧失自主清偿

和经营能力。“凉都·大堂百某百某百某”项目自陷入困境后长期处

于停工、烂尾状态，虽有部分住宅达到基本入住条件并进行了零

星交付，但商业部分及大量收尾工程因缺乏资金而完全停滞。公

司所有资产,包括核心项目资产,均已因诉讼、执行而被查封、冻

结或质押，丧失了通过自主经营、资产处置筹集资金以清偿债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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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续建项目的任何可能性。一审法院将项目的局部表象等同于整

体资产的清偿能力，忽视了资产价值实现的动态性与整体性，法

律认定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。三、对上诉人进行预重整、破产重

整具有紧迫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行性，受理重整申请有利于公平

清理债权债务，维护社会稳定。综上所述,上诉人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,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已完全具

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定的破产重整原因。

一审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，认定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不当，

特提起上诉，请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。

一审法院审理查明，某甲公司于 2001 年 12 月 20 日在六盘

水市某甲局依法注册登记成立，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，

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，某甲公司主张现负债约 4.32 亿元。某

甲公司目前在建项目为“凉都·大堂百某百某百某”。至今，六盘水

市钟山区人民法院办理涉及某甲公司“凉都·大堂百某百某百某”项

目开发的执行实施案件共计 62 件，其中已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

13 件，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 45 件,正在办理中的 4 件,标

的总额 2.66 亿余元。该项目位于钟山区凉都大道北侧、荷泉路

与凤凰路之间，占地面积 15461.46 m，总建筑面积 127585.17 

m，计容建筑面积 81329.46 m，不计容建筑面积 46255.71 m。

项目包含 1#、2#、3#、4#号楼及地下室，共 400 套住宅、846

套商业 ,截止 2025 年 6 月 30 日已出售 218 套 ,已售面积

28035.75 m；商业已售 23 套，已售面积 775.86 m；未售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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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204.18 m。该项目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再次复工以来，项目

主体住宅部分设施设备安装、内外装饰装修及室外管网、绿化等

附属工程已全部完成，达到基本入住条件。目前剩余商业部分内

部装修和地下室消防设施设备、地坪面层处理及强电电缆等部分

工程尚未完工。在项目住宅部分达到基本入住条件后,从 2025

年 5 月 10 日起,应部分业主要求，某甲公司对急需进驻装修的购

房人在充分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后，陆续通知部分购房人提前交付

装修，截至目前已实际交付住房 132 套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

第一款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
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故在

判断企业是否达至上述法律规定的破产界限时,应以企业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,并以企业资不抵债或明显缺乏

清偿能力作为辅助判断依据。在审查判断辅助条件时，应当采取

审慎审查原则。企业法人的债务清偿能力是由其财产、信用、产

品市场前景等因素综合构成,故审查债务人是否资不抵债或者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时，不能仅以静态的账面资产、负债情况进行简

单判断，只有在用尽所有手段仍不能清偿债务时，才真正构成清

偿能力的缺乏。本案中，某甲公司未能清偿到期债务属客观事实

，但从在建项目情况上看，该项目住宅部分已达到基本入住条件

，且部分实际交付；商业部分仅剩内部装修和地下室消防设施设

备、地坪面层处理及强电电缆等部分工程尚未完工。从执行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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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看，大部分案件达成执行和解，正在执行的案件有资产提供处

置，亦未处置完毕。故现有证据不足以体现某甲公司明显缺乏清

偿能力,不能认定已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破

产原因。故本院对申请人上述破产申请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之规定，

裁定：不予受理某甲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。

二审中，上诉人某甲提交下列证据：

第一组证据，诚某会审字【2025】第 24593 号审计报告，

拟证明：1.就某甲公司的资产债务情况，已由专业审计机构出具

正式的审计报告，证明截至 2025 年 8 月，某甲公司已满足“资不

抵债”的法定破产条件。原审裁定未采信此静态审计结论，而仅

依据项目存在未完工部分进行“动态”推断，不符合法律规定；审

计报告中已明确载明恒基公司的资产仅有不易变现的部分房产，

无现金流，现状下清偿债务的可能性极低。

第二组证据，1.欠费停电通知书 3 份、水电欠费催要短信截

图 1 份，2.某乙局某乙局某乙局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，3.电梯停

止运营通知截图 1 页，4.停工材料 1 份、项目部分现场图片 4 张，

拟证明：1.因某甲公司已无力支付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基本水电费

等,有关部门多次依法下达催缴、停止服务的通知，某甲公司已丧

失基本现金流和维持企业正常运转的能力，原裁定关于某甲公司

尚有清偿能力的推测不符合客观事实；2.某甲公司现状下清偿能

力已全面丧失，因资金枯竭导致的对包括优先债权在内的各类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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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普遍性、持续性的支付不能系客观事实，例如就具有优先权的

税款就已恶化至被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程度；3.因资金

链断链，案涉项目存在电梯停运、消防工程搁置等问题，已入住

上百户住户日常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进入重整程序具有紧迫性；

4.因资金链断链，导致项目停工且无法完工，现存在上百名业主

无法获得房屋、农民工欠付高达上千万等情况，所涉社会矛盾较

为激烈，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具有必要性。

第三组证据，1.协助执行通知书 15 份、民事裁定书 1 份，

2.终结本次强制执行裁定书 1 份，拟证明：1.原审裁定提及的“执

行和解”协议，多系在强制执行压力下为中止拍卖而达成的安排，

且因某甲公司后续无力履行而形同虚设，债权未获实际清偿，且

即将全面爆发执行矛盾；2.某甲公司资产已被多个案件中交叉查

封，又有抵押权等权利负担，不具备个案拍卖清偿的可能性；3.

某甲公司多达 13 件案件已被裁定“终结本次执行程序”，已确认

无财产可供执行且已陷入“执行困局”，用尽个别执行手段仍不能

清偿债务。

第四组证据，1.债权人石某石某石某、某丙公司某丙公司某

丙公司、某丁公司某丁公司某丁公司、某乙公司某乙公司某乙公

司出具的说明，2.某戊公司某戊公司某戊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，

拟证明：1.主要债权人包括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多家

施工方和大额的债权人对应的债权金额高达三个亿以上，占总共

债务金额 4.5 亿元的 67%左右已书面同意，某甲公司进入破产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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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程序且某甲公司破产重整已具备重要的债权人基础。2.某甲公

司的核心资产也就是案涉项目仍具有市场价值和盘活可能性。并

且已经实际吸引意向投资人进行投资和关注，某甲公司具备对应

重整的可能性。

第五组证据，1.某乙公司某乙公司某乙公司 9000 万元的民

事判决书，2.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某农村信

用合作联社担保债务 3000 万元民事判决书，3.石某石某石某案

执行裁定书，4.六盘水信用社借款合同。拟证明：1.某甲公司多

个债权存在高达年利率 24%的利息，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具有现实

紧迫性，可即时触发法定“止息”效力，阻断债务利息的持续累积，

为全体债权人保留现有资产价值；2.某甲公司因担保产生对应

3000 万元左右的债务利息畸高，若继续放任利息滚动，将导致

公司核心资产被持续侵蚀，严重损害某甲公司全体债权人的合法

权益；3.公司主要资产目前均已被多家金融机构设立抵押，并被

多个法院交叉查封，权利限制重叠、处置障碍巨大，已无法通过

个别执行程序实现有效变现与债务清偿；4.基于某甲公司资不抵

债的现状、债权人集体诉求以及资产持续贬值的风险，启动破产

重整程序已不具备任何延迟空间，必须尽快启动以保全运营价值。

经审查，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

定，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，仅以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某甲公司具

备破产重整条件，故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。

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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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“企

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企业法人有前款规

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

行重整。”第七条第一款“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

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”以及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＜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＞若干问题的规

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（一）资产

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（二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”的规定，债务

人破产原因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
债务，或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根据查

明事实，某甲公司开发的凉都·大堂百某百某百某项目总建筑面积

127585.17 m，尚有数百套住宅、商业未出售，未售面积达

64204.18 m，且该公司进行执行案件共计 62 件，与申请执行人

达成执行和解 45 件,该项目主体住宅部分设施设备安装、内外装

饰装修及室外管网、绿化等附属工程已全部完成，达到基本入住

条件，并已陆续交付部分住房，故依据现有证据能证明某甲公司

仍具备一定的清偿能力。同时，对于当事人申请破产重整，应当

重点审查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行性，本案中某甲公司未能提供充分

证据证明该公司存在的重整运营价值，也未能提供具备可行性的

重整方案，相应重整资金来源亦缺乏保障。故一审法院驳回其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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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重整申请并无不当。

综上所述，某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，本院不予支持。原

裁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本院予以维持。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

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雷　苑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潘育跳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陈天华

二 〇 二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刘岷瓒


